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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的报告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证监许可[2015]542 号”文批准，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网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发行数量 5100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 11.17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51,825.90 万元。上述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的(2015)京会兴验字第 08010009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 

公司已在发行申请文件中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作出了安排，即“若实际

募集资金不能满足上述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则不足部分将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或

银行贷款补足。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资金需求的时间要求不一

致，公司可视实际情况用自筹资金对部分项目作先行投入，待募集资金到位后，

以募集资金对前期投入部分进行置换”。公司在募集资金到位后按发行申请文件

置换前期投入资金 202,078,000.00 元。上述资金置换情况业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

务所出具的（2015）京会兴专字第 08010580 号进行了专项鉴证。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止，本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14,061.61 万元，存放在本

公司以下账户：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道口支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11191301040006828 账号内人民币 1288.95 万元，②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

京支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0200003529000263716 账号内人民币 270.16 万元；③中信银行北京

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开立的专用账户 7112910182600094662 账号内人民币 502.49 万元。④

兴业银行“金雪球”保本浮动收益封闭式人民币理财产品 0.7 亿元。⑤交通银行“日增利”保

本浮动收益人民币理财产品 0.5亿元。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 管理制度建设和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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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本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保障投资

者的利益，本公司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12]44 号《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的要求，制订了《北京

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实施细则》。  

本公司依照该制度严格执行，确保了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规范。 

（二）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 

公司分别在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交道口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中信银行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华夏银行北京国贸

支行开设专户，并将募集资金分别存于以下银行： 

开户行 户名 账号 
初始存入金额

（元） 
用途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交道

口支行  

北京大豪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11191301040006828  300,686,900.00 
生产基

地建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望京

支行  

北京大豪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0200003529000263716  85,050,000.00 
研发体

系建设  

中信银行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支行  

北京大豪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7112910182600094662  43,050,000.00 
营销网

络建设  

华夏银行北京国贸

支行  

北京大豪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263000000982646  89,472,100.00 
补充流

动资金 

合计 518,259,000.00  

注：华夏银行北京国贸支行账号为 10263000000982646 的银行账户已于 2015 年 10 月销

户。 

上述专户仅用于本公司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除非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规定，

履行了必要的批准程序外，不用作其他用途。 

（三）三方监管情况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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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建投”）于 2015 年 5 月 12 日在北京，分别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交道口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望京支行、中信银行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支行、华夏银行北京国贸支行（以下简称“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签订

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

义务，报告期内三方监管协议得到切实履行。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详见附件一。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使本公司的募投项目顺利进行，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本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本公司募投项目以自筹资金实际已先期投

入 202,078,000.00 元，公司已在发行申请文件中对募集资金置换先期投入作出了

安排，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2015）京会兴专字第 08010580 号进行了

专项鉴证。 

（三）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2016 年 4 月 22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拟用最高本金额度不超过

15,0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收益相对稳的保本型理财

产品；2017 年 1 月 19 日，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

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拟用最高本金额度不超

过 12,000.00 万元人民币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低风险、收益相对稳的保本型理

财产品，且自批准之日起一年内的投资期限内额度可滚动使用，并授权公司董事

长在以上额度内具体实施本次委托理财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

文件）。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本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资金为 1.2 亿元。报告期收益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理财产品 
产品 

类型 
起息日 到期日 

认购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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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 

金雪球-优选 2016年

12 期 99106122 保

本理财 

保证收

益型 
2016.12.1 2017.3.1 5,000.00 41.92 

兴业银行 
金雪球-优选 2016年

17 期 保本理财 

保证收

益型 
2016.12.20 2017.3.20 5,000.00 43.77 

兴业银行 
金雪球-优选 2016年

18 期保本理财 

保证收

益型 
2016.12.21 2017.1.25 3,800.00 12.94 

兴业银行 
网银购定制结构性

存款 

保证收

益型 
2017.1.25 2017.4.25 3,800.00 33.26 

兴业银行 

网银购定制结构性

存款 产品代码

83270055 

保证收

益型 
2017.03.22 2017.06.20 5,000.00 51.78 

兴业银行 

网银购 金雪球-优

悦保本理财 

98R07031 

保证收

益型 
2017.04.27 2017.7.27 3,800.00 

 

交通银行 
日增利 31天 产品代

码 2171172434 

保证收

益型 
2017.6.23 2017.7.24 5,000.00 

 

兴业银行 

金雪球-优选 2017年

8 期 F 款 99107086 

保本理财 

保本浮

动收益 
2017.03.07 2017.09.04 3,200.00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到计划进度情况。 

1、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各项建设任务已经完成，产能达到计划要求、并已

产生相应经济效益。为提高运营效率，公司引进了 MES 管理系统导致项目的结

项时间较原计划延迟。 

2、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公司研发、生产管理水平逐步提高，公司产品质量

稳步提高，产品故障率大幅度降低；同时由于公司配套产品的最终组装方式及使

用发生一些变化，售后服务及技术服务部分可以通过网络和远程解决，在结合公

司产品和技术特点后，建设了部分营销网点后，原募投项目规划的部分服务网点

已无需设立，故本项目建设投资资金比原计划减少，目前营销项目建设已经基本

达到计划要求，基本实现了计划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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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不存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形。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2012]44 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和《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实施细则》执行，及时、真实、

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募集资金的相关信息，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管理不存在

违规情形。 

附件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北京大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八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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